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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包括铁路运输在内的交

通运输业、邮政业和部分现代服务

业均已在全国范围内实现“营改

增”。由此，电信业“营改增”势在必

行。本文以电信企业广州某大型通

信企业为例，分析不同增值税税率

下企业的税负变化。

一、“营改增”对电信企业税负

的影响

1.“营改增”后集团税负变化。

该集团主要经营因特网数据中心业

务、因特网接入服务业务、国内因特

网虚拟专用网、呼叫中心业务，兼有

少量的通信设备、电器设备、电子计

算机及配件的批发零售业务。按照

经营业务内容分别按 3%的税率缴

纳邮电通信业营业税、按 17%的税

率缴纳商品销售增值税。

现对该集团公司下属各分公司

按 3%税率缴纳营业税税负与按 6%
税率缴纳增值税税负进行对比分

析，分析情况如表 1所示。考虑了城

市维护建设税（7%）、教育费附加

（3%）、地方教育费附加（2%）后，集

团流转税合计为 750.25万元，税负

为 3.85%；“营改增”前，集团流转税

合计为 694.45万元，税负为 3.36%。

“营改增”后流转税额增加了 55.80
万元，税负增加了14.58%。

再假设增值税税率为 11%，各

分公司的税负对比分析情况见表2。

【摘要】电信业营业税改征增值税势在必行。本文以电信企业广州某大型通信企业为例，分析了不同增值税税

率下企业的税负及税负变化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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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改增”对电信企业税负的影响预测

营
改
增
前

营
改
增
后

税负对比

全年含税收入

1.应缴营业税（3%）

2.营业税金及附加

3.各税费之和

4.税负比

1.增值税销项税额（6%）

通信业含税线路成本

非通信业含税线路成本

2.增值税进项税额

3.应缴增值税

4.营业税金及附加

5.各税费之和

6.税负比

北京

4 047.60

121.43

14.57

136.00

3.36%

229.11

1 901.91

259.53

107.66

121.45

14.57

136.03

3.56%

东莞

1 728.72

51.86

6.22

58.08

3.36%

97.85

711.16

205.07

40.25

57.60

6.91

64.51

3.96%

广州

5 664.00

169.92

20.39

190.31

3.36%

320.60

2 712.43

403.50

153.53

167.07

20.05

187.12

3.50%

上海

7 727.88

231.84

27.82

259.66

3.36%

437.43

2 660.87

1 742.83

150.62

286.81

34.42

321.23

4.41%

苏州

1 500.00

45.00

5.40

50.40

3.36%

84.91

847.61

0.00

47.98

36.93

4.43

41.36

2.92%

合计

20 668.20

620.05

74.41

694.45

3.36%

1 169.90

8 833.98

2 610.93

500.04

669.86

80.38

750.25

3.85%

表 1 集团内各分公司税负对比分析（增值税率6%） 金额单位：万元

表 2 集团内各分公司流转税与税负情况分析（增值税率11%） 金额单位：万元

营
改
增
前

营
改
增
后

税负对比

全年含税收入

1.应缴营业税（3%）

2.营业税金及附加

3.各税费之和

4.税负比

1.增值税销项税额（11%）

通信业含税线路成本

非通信业含税线路成本

2.增值税进项税额

3.应缴增值税

4.营业税金及附加

5.各税费之和

6.税负比

北京

4 047.60

121.43

14.57

136.00

3.36%

401.11

1 901.91

259.53

188.52

212.59

25.51

238.10

6.53%

东莞

1 728.72

51.86

6.22

58.08

3.36%

171.31

711.16

205.07

70.44

100.87

12.10

112.98

7.25%

广州

5 664.00

169.92

20.39

190.31

3.36%

561.30

2 712.43

403.50

268.80

292.50

35.10

327.60

6.42%

上海

7 727.88

231.84

27.82

259.66

3.36%

765.83

2 660.87

1 742.83

263.64

502.19

60.26

562.45

8.08%

苏州

1 500.00

45.00

5.40

50.40

3.36%

148.65

847.61

0.00

84.00

64.65

7.76

72.41

5.36%

合计

20 668.20

620.05

74.41

694.45

3.36%

2 048.20

8 833.98

2 610.93

875.40

1 172.80

140.74

1 313.54

7.05%

注：表中进项税额基于对集团各通信供应商逐个进行调研，下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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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虑城市维护建设税（7%）、教育费附加（3%）、地方教育费

附加（2%）后，集团流转税合计为 1 313.54万元，税负为

7.05%；营业税改征增值税前，集团流转税合计为694.45万
元，税负为 3.36%。“营改增”后流转税额增加了 619.09万

元，税负增加了109.82%。

2.“营改增”后各分公司税负变化的原因分析。该集

团的主要供应商为电信集团公司，也有少量非电信公司。

电信业若进行营业税改征增值税的改革，该集团的原有

营业税亦改征为增值税。但该集团也从一些非电信单位

租入了线路，而这些非电信单位大多为服务类企业，这些

企业目前还没被纳入增值税的纳税范围，不能开具增值

税专用发票，从这类供应商处租入的线路成本不可能取

得增值税专用发票。另外，也有部分供应商为小规模纳税

人，该集团不能从该类供应商处取得足额的进项税额用

以抵扣销项税额。

在表1和表2中，苏州分公司租入的线路全部是从电

信部门租入，故其采购成本可取得全额进项发票。增值税

税率为 6%时，税负仅为 2.92%，比缴营业税时的税负低

15.07%；增值税税率为 11%时，税负为 5.36%，比缴营业税

时的税负高 59.52%，比增值税税率为 6%时的税负高

83.33%。当增值税税率由6%上升至11%时，上升幅度亦为

83.33%。由此可知，当增值税税率为 6%时，外购线路成本

能全部取得足额进项税额时，其税负低于营业税税负。当

增值税税率为11%，外购线路成本能全部取得足额进项税

额时，其税负会随着增值税税率的上升而同比上升

83.33%，远高于征缴营业税时的税负。

上海分公司租入的线路中只有 60%是从电信部门租

入，即采购成本中有 40%不能取得进项发票。增值税税率

为 6%时，税负为 4.41%，比缴纳营业税税负高 31.25%；增

值税税率为 11%时，税负达 8.08%，比缴纳营业税税负高

140.48%，比增值税税率为 6%时的税负高 83.33%。由此可

知，当增值税税率为6%，外购线路成本只能取得60%的进

项税额时的税负比缴纳营业税时税负上升 31.25%；当增

值税税率为11%，外购线路成本只能取得60%的进项税额

时，企业税负是缴纳营业税税负的1.4倍。

北京分公司、东莞分公司、广州总公司有70%~ 90%的

线路是从电信部门租入，公司有 10% ~ 30%的采购成本不

能取得进项发票。“营改增”后不管增值税税率为 6%还是

11%，其税负都高于缴纳营业税时的税负，高出的幅度取

决于所取得进项税额占总成本的比例。

“营改增”后，电信企业的税负会因取得进项税额的

多少及增值税税率的高低会有不同。对该企业集团而言，

与征缴营业税比较，只有在所有租入线路成本能全部取

得足额进项税额且增值税税率为 6%时税负才下降；当税

率为 11%时，不管成本中进项税额所占的比例如何，税负

都上升，且上升的幅度非常大。尽管增值税是价外税，并

不影响企业的利润，但当增值税税率提高到 11%时，电信

企业纳税负担加重了。当增值税税率为6%时，电信企业可

以通过调整线路供应商以获得足额的进项税额，从而达

到减轻税负的目的。

二、政策建议

“营改增”税收改革的目的是调整经济结构、促进经

济良好发展。这就需要减轻相关企业税负、保证企业税负

公平合理。为了更好地防范与应对“营改增”后部分企业

税负增加带来的挑战，促进改革平稳推进，我们提出如下

几点政策建议：

1.“营改增”后部分企业会出现税负增加现象，故应

采取财政补偿措施，对相关企业予以补贴。目前，广州、上

海等地对符合要求的试点企业实行过渡性财政扶持政

策，并取得了一定成效，这对于提高企业生产积极性、促

进企业税负公平有重大意义。在财政扶持政策的推行中，

需要简化相关手续，以保证补贴资金及时准确到账。

2. 企业取得增值税专用发票困难的问题要着力解

决。现实中，企业获得增值税专用发票困难，财税部门应

着力解决。

3.“营改增”试点范围要适时扩大，避免长时间停滞

于部分行业与地区。“营改增”范围的局限性将对增值税

抵扣链条的完整性产生影响，企业会因进项抵扣不足而

税负增加。当然，在大范围推广的过程中也要充分考虑地

区与行业的特殊性，试点的做法不能简单复制，只可以参

考借鉴，“因地制宜”才是良策。

4. 长远来看，增值税税率水平与结构需要调整，行业

税负需要优化。不同行业在中间投入比率与成本结构方

面存在差异，要实现“营改增”后各行业税负的相对公平，

应采用多档次的增值税税率。

考虑到税收征管的难度，税率档次也不宜设置过多，

3 ~ 4 档税率是比较合适的。“营改增”中新增 11%的试点

税率对于电信业明显偏高导致企业税负增加，建议以 6%
的税率推行。

【注】本文系广东技术师范学院院级科研项目《营业

税改征增值税试点过程中相关问题的研究》（编号：

2012THS13）的研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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